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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嘉定区河湖长制工作要点

（征询意见稿）

根据《2023 年上海市河湖长制工作要点》，围绕“治差

水、增好水、畅碧水”要求，坚持底线思维，统筹水安全、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系统治理，聚焦解决防汛

薄弱环节、河湖水质反复等问题，深化完善河湖长制，压实

河长湖长责任，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实现水环境质量稳定

改善，幸福河湖持续增多。制定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要点如下：

一、加强韧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

能力

加快构建骨干河湖水网。完善以骨干河道为基础框架的

河网水系，打通 3 处骨干河道断点，实施鸡鸣塘、横沥等河

道综合整治工程，配合推进吴淞江（上海段）罗蕴河开工建

设，畅通蓝网主脉络；严格河湖水面积管控，增加河湖面积

0.16 平方公里；助力重大工程建设，优化落实水票制度，实

现河道水系占补平衡；积极探索河湖、湿地、林地相融合，

提升水生态空间连通性和完整性，努力实现水中有绿、绿中

有水。（责任单位：各街镇、区水务局；协调单位：区发展

改革委、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区绿化

市容局等）

完善水务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削减入河污染负荷，开

工建设真江西定边泵站初期雨水调蓄工程，调蓄规模 0.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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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同步推动雨水排水能力提标工作，年内建设完成 6.9

万立方米；强化供排水安全保障，完成排水管网 699 公里检

测并修复 77 公里，更新改造老旧供水管网 22 公里，其中大

口径供水管网 4 公里；完成安亭水厂 17 万吨/日深度处理工

程；启动华亭原水库加高加固；持续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开

工建设新城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完成嘉定区污水厂污

泥资源化利用项目、浏翔公路（霜竹路泵站—徐行 1#泵站）

污水管道改建工程；落实通沟污泥规范化处置，年内 2 座通

沟污泥站投入运营。（责任单位：各街镇、区水务局、城发

集团；协调单位：区发展改革委、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

区交通委等）

二、加强节约用水，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

强化水资源管理。落实嘉定区节水行动方案，深入实施

各类节水示范载体建设，推进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创建，

年内建成一批节水型企业、小区，完成 2 处办公点的节水型

机关建设；巩固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果，完成节水载体复评；

持续开展“节水爱粮”、“清瓶行动”等主题活动，组织开

展 2023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约用水

宣传周”等节水宣传活动，不断扩大节水宣传的影响力和覆

盖面；严格取用水监管，加强取水许可审批、事中事后监管

与水行政执法的衔接，加大对辖区内取用水户取用水情况的

检查力度，及时发现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取用水行为；开展

大用水户水平衡测试，全年至少完成 12 家大用水户节水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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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推广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组织参与市级工业水重复利用

及雨水综合利用案例评选等各类节水评优活动，促进水资源

集约化利用。（责任单位：各街镇；协调单位：区水务局、

区发展改革委、区经济信息化委、区农业农村委等)

三、加强水污染综合防治，努力实现水环境稳定改善

开展控源截污综合整治。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加快实施

全区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强化源头治理，

启动新一轮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实施 45 个住宅小区雨

污分流改造工程，结合小区改造进度，同步推进 18 个外部

截流住宅小区内部分流改造；加强排水户日常监管；持续推

进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全区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严控农业面源污染，落实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和水产养殖尾水治理。（责任单位：各街镇；协调单位：区

经济信息化委、区规划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农业农村

委、区水务局等）

推动水污染防治与碳减排协同增效。推进污水厂节能降

耗，提高污泥处置和综合利用水平；加强农村生活污水长效

治理，因地制宜推进农污治理和老旧低标设施提标改造，年

内开工 3900 户农污治理，同步推进剩余 6100 户农污治理前

期工作；开展河湖堤岸沿线聚集垃圾清理整治，加强塑料垃

圾污染治理，巩固河湖治理成效；做好《上海市船舶污染防

治条例》宣传和贯彻执行工作，推广内河船舶清洁能源利用，

持续提高码头岸电设施使用率和船舶能效水平。（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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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协调单位：区水务局、区发展改革委、区生态环境

局、区交通委、区绿化市容局等）

狠抓巡视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从严落实中央巡视、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长江生态环境警示片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持续加强泵站放江综合整治。（责任单位：各街镇；协

调单位：区水务局、区生态环境局等）

四、加强河湖水生态复苏，助力高质量发展

助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建立跨省“河长+

检察长”工作机制；加强省市边界地区水葫芦联防联控，整

治有害水生植物，持续改善河道水质；开展水域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强化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复苏。（责任单

位：各街镇；协调单位：区水务局、区发展改革委、区规划

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绿化市容局、区农业农村委等）

大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坚持统筹水网、绿网、

路网、管网，集中连片开展河道水系生态保护与治理，加快

推进“3+1”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确保 2023 年启动治理单

元面积累计达到嘉定新城、南翔镇、外冈镇、华亭镇的区域

面积 80%。建成华亭镇联一村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点。（责

任单位：相关街镇；协调单位：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委、

区绿化市容局、区规划资源局等）

五、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促进人水和谐

常态化开展“清四乱”专项行动。加强河湖安全保护工

作，以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为重点，持续清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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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四乱”问题；坚决防止新增涉河违建、非法矮围等重大

违法违规问题，强化河湖水域岸线和蓝线空间管控，巩固河

道岸线整治成果。（责任单位：各街镇；协调单位：区水务

局、嘉定公安分局、区规划资源局、区交通委、区农业农村

委等）

加快建设幸福河湖。以“一区一河”滨水空间贯通开放

为引领，结合嘉定新城开发建设，提速推进横沥文化水脉建

设，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以嘉定新城 10 公里绿环水脉规划建设为

重点，综合提升河湖水系防洪价值、景观价值、生态价值和

人文价值；落实幸福河湖建设标准，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责

任单位：各街镇；协调单位：区水务局、区规划资源局、区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区绿化市容局等）

六、深化河湖长制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水治理能力和水

平

深化完善河湖长制。健全河长湖长考核机制，加强河长

湖长履职情况监督检查、正向激励、考核问责；压实河湖长、

管理部门、养护单位和社会四方责任，深化“巡、盯、管、

督”和“周暗访、月通报、季约谈、年考核”监督机制；坚

持“以水质论英雄”，完善河湖水质“监测、预警、评价、

考核”体系；探索完善“河长+”“河长+警长”及志愿者等

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创建横沥“河域党建”示范带；加强

宣传培训和水文化建设，构建全民治水护水的良好氛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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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区河长办、各街镇；协调单位：区水务局、嘉定公

安分局、区检察院）

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深化联合执法与会商，保持执法高

压态势；落实《关于加强本市河湖安全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加强工业企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港口码头等方面的执法

检查；进一步加强水务、公安、检察机关等部门执法信息共

享。（责任单位：区河长办、各街镇；协调单位：嘉定公安

分局、区检察院、区司法局、区规划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

区交通委、区农业农村委、区水务局、区城管执法局等）

提升长效管理水平。发挥河湖长制和“一网统管”优势，

加强智慧河湖建设，进一步提升河长制工作信息化水平；推

进雨污混接混排常态化管控，强化污水系统调度和综合管理，

推广实施“厂-站-网”一体化运行与专业化维护；强化供排

水管网常态长效维护，完善考核机制；完善河湖“一河一档”，

修编“一河一策”，稳步推进河湖健康评价；加强河湖面积

变化及其疑点疑区遥感监测核查，加大河湖管养巡查力度，

不断提升河湖管理水平。（责任单位：各街镇、区水务局；

协调单位：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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